东北师范大学设备维修服务站管理细则（试行）

第1条　 [bookmark: _GoBack]为保障学校教学科研设备完好率，规范学校维修服务站运营管理，确保实验教学与科研工作有序开展，依据《东北师范大学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及家具维修管理规定》（东师校发字[2014]45号），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学校原值 10 万元及以下的小型实验仪器设备（不含计算机、打印机等办公仪器）维修业务，以服务外包形式委托第三方公司（以下简称 “维修服务站”）承接，特制定本细则。
第2条　 本细则仅适用于学校各教学科研单位委托该维修服务站开展的维修业务。其他第三方维修情形，不适用本细则。
第3条　 维修工作遵循 “流程规范、质量可控、全程监管” 原则，旨在通过明确各方权责、细化操作流程，实现维修服务的高效化与透明化，提高学校资产使用效益。。
第4条　 维修申请
（1） 报修条件：仪器设备所有权属于学校，且非人为损坏；
（2） 材料准备：已纳入学校固定资产管理（原值超过 1000 元）的仪器设备，报修人需提前填报《固定资产损坏丢失免予赔偿审批表》；
（3） 报修方式：在线申请或拨打维修服务站电话。
第5条　 维修实施
1． 维修服务站需在接到报修后 2 个工作日内安排技术人员对接报修人，现场进行维修，或勘查故障、确定维修方案后取回仪器维修；
2． 维修服务站需及时、准确记录维修关键环节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故障原因判定结果、具体维修步骤、配件使用详细情况等，并在《小型仪器设备维修验收登记表》（以下简称《验收登记表》）中逐项详细记录，该登记表将作为后续验收及费用结算的核心依据。
第6条　 配件提供与管理
1． 维修过程中需更换的配件，可由维修服务站统一提供，或由报修人自行采购。
维修服务站统一提供配件的相关费用，由维修服务站先行垫付，每月由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以下简称‘资产处’）统一结算。
自行采购的配件费用由报修方承担，维修服务站免费提供配件安装及基础调试服务。自行采购配件需提供合格证明（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若因配件型号不匹配、质量不合格导致无法安装或维修失败，相关责任由报修人承担。
2． 维修服务站根据维修实际需求，自主确定配件更换方案，但须在《验收登记表》中对配件更换情况进行详细记录，作为统一结算的有效凭证。
3． 单台设备维修需更换单价 500 元以上配件的，维修服务站须提前报资产处审批。
第7条　 维修验收
1． 维修工作完成后，需在报修单位现场对维修设备进行验收。验收内容包括仪器功能恢复情况、运行稳定性及外观完整性等。
2． 验收合格的，报修人需在《验收登记表》上签字；验收不合格的，须书面列明问题，由维修服务站整改后重新验收，直至合格。
第8条　 责任界定与质保说明
（1） 统一提供配件
维修服务站对所提供配件的质量及维修工艺规范性（含配件安装、仪器调试、性能校准等）承担全部责任。自维修设备验收合格之日起，维修服务站提供3个月的质保期。质保期内，因配件质量问题、维修工艺缺陷等非人为原因导致仪器故障、性能下降的，维修服务站需免费提供配件更换及维修服务。
（2） 自行采购配件
维修服务站不提供质保服务，仅对维修工艺的规范性（包括配件安装、仪器调试等）承担相应责任。
第9条　 配件采购监管
维修服务站需建立规范、完整的配件采购台账，确保采购流程可追溯、可核查。资产处有权对配件采购过程、供应商资质合规性、配件质量及价格合理性等进行抽查核实，维修服务站需积极配合，不得拖延、拒绝或隐瞒相关信息。若核查发现配件采购存在价格虚高、供应商资质不合规、配件质量不达标等问题，资产处有权要求维修服务站限期整改，并可暂停相关配件费用结算；情节严重的，将按照双方合作协议追究其相应责任。
第10条　 费用结算
学校每月与维修服务站统一结算工时费及配件费用。结算时，维修服务站需提供正规发票及当月《验收登记表》作为报销凭证。
第11条　 本细则由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负责解释。

维修服务网址：http://f.kdocs.cn/g/gwR2axFH/
维修申报电话：13074363844
服务监督电话：85098182



东北师范大学小型仪器设备维修验收登记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仪器设备名称
	
	固定资产编号
	

	使用单位
	
	存放地
	

	报修时间
	
	报修人
	

	联系方式
	

	故障原因：




维修人员（签字）                       年    月    日     

	更换的
零配件
	名称（型号及规格）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金额(元)

	
	
	
	
	
	

	
	
	
	
	
	

	
	
	
	
	
	

	
	
	
	
	
	

	
	合   计
	
	
	

	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审批（签字）                       年    月    日      

	维修验收确认意见：
1. 本次维修是否加收其他费用？   是   □    否     □
2. 对本次维修是否满意？         满意 □    不满意 □
3. 其他意见；




验收人（签字）                      年   月   日


   注：
① 更换单价500元以上配件须报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审批；
② 须准确、完整填写所列栏目，不得漏项；
③ 仪器设备使用单位指学校直属的处级单位；
④ 维修完毕，报修人与维修人员当面签字确认。 

